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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緣起 建築設計

築悅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蔡仁捷建築師事務所    邑相更新規劃股份有限公司

辦理緣起與法令依據

辦理緣起
• 現有建物老舊、無設置電梯，結
構耐震係數不足；位在土壤液化
高潛勢地區，擬透過都市更新改
善居住環境

• 113/4/10   雙掛號寄發開會通
知、張貼公告於里布告欄、市
府及本案網站

• 113/4/8~10 登報三日
• 113/4/21    事業計畫公聽會

計畫地區範圍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正義北路
338巷(現有巷)及正義北路352巷
(現有巷)所圍範圍內，為一非完整
街廓。 更新單元地形圖 更新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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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緣起 建築設計

築悅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蔡仁捷建築師事務所    邑相更新規劃股份有限公司

辦理緣起與法令依據

法令依據
•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32條：舉辦公聽會、聽取民眾意見；主管機關
電腦網站刊登公告文

•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8條：舉辦公聽會時，應邀請有關機關、
學者專家及當地居民代表及通知更新單元內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
他項權利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參加，並以傳單周知
更新單元內門牌戶；公聽會之日期及地點，應於十日前刊登新聞紙三日。

•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24、25、37條：計算同意比率
•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22、23、32、37條：申請劃定更新單元並逕行
擬訂事業計畫報核。

•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44條：協議合建方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未能
取得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者， 得經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
土地總面積及私有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五分之四之同意，就達
成合建協議部分，以協議合建方式實施之。對於不願參與協議合建之土地
及合法建築物，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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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緣起 建築設計

築悅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蔡仁捷建築師事務所    邑相更新規劃股份有限公司

辦理緣起與法令依據

劃定基準
• 依據「新北市都市更新單元劃定基準」第6點第一項第二款：臨接計畫道
路或本府已指定建築線之現有巷道，且面積達一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上。

劃定指標
【位於車站出入口300公尺範圍內，應符合一項指標】
【指標八】更新單元位於土壤液化潛勢查詢系統所標示為高潛勢地區。 

更新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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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設計基地現況

築悅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蔡仁捷建築師事務所    邑相更新規劃股份有限公司

基地現況

土地坐落
新北市三重區大智段175-1地號
等 23 筆 土 地 ， 土 地 面 積 為
2,005.99㎡。

更新單元
(住宅區)

使用分區 面積(㎡) 建蔽率 容積率
住宅區 1,493.09 50% 300%
商業區 512.90 70% 440%
平均
建蔽率

平均
容積率

允建建
築面積(㎡)

法定容積
(㎡)

55.11% 335.80% 1,105.57 6,736.03

土地使用分區

公有土地分布
本案範圍內無公有土地。

更新單元地籍及都市計畫圖 更新單元

更新單元
(商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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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設計基地現況

築悅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蔡仁捷建築師事務所    邑相更新規劃股份有限公司

基地現況

更新單元地形圖

建物現況
• 本案地上包含三重區大智段139
等45筆建號，合法建築物面積計
3,826.10㎡。

• 本案範圍內另包含5棟其他土地
改良物。

• 本案現況為2層至5層之加強磚造
及鋼筋混凝土造建築物，多為住
宅使用，臨正義北路一樓有商業
使用情形。

合法建築物
其他土地改良物

更新單元

1

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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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設計基地現況

築悅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蔡仁捷建築師事務所    邑相更新規劃股份有限公司

基地現況

更新單元周邊公共設施分布圖 更新單元周邊交通系統分布圖

更新單元

學校用地/文小用地/文中小用地

機關用地

加油站用地

市場用地

捷運系統用地/捷運系統用地兼公園用地

公園用地

高速公路用地

公園用地
(六張公園)

公園用地
(三張公園)

學校用地
(厚德國小)

公園用地
(永德公園)

公園用地
(厚德公園)

公園用地
(介壽公園)

高速公路用地
(三重交流道)

高速公路用地
(國道1號)

公園用地
(正義公園)

文小用地
(三重國小)

公園用地
(龍門公園)

文中小用地
(光榮國中)

機關用地
(長泰派出所)

捷運系統用地
兼公園使用
(捷運三重國小站)

加油站用地
(中油重陽路佔) 市場用地

(未開闢)

市場用地
(未開闢)

捷運系統用地
(捷運三重國小站)

更新單元 聯外道路 主要道路

次要道路 停車場 公車站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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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設計基地現況

築悅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蔡仁捷建築師事務所    邑相更新規劃股份有限公司

基地現況

計畫目標
• 促進土地合理利用、復甦都市原有機能
• 改善現況窳陋環境、美化整體都市景觀
• 加強社區防災規劃，建構安全生活空間
• 落實都市更新政策，增進整體公共利益

與都市計畫之關係
• 本案位於新北市政府112年12月26日
公告之「變更三重細部計畫（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要點第四點）案」之範圍內，
土地使用強度及使用組別均依此案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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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設計基地現況

築悅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蔡仁捷建築師事務所    邑相更新規劃股份有限公司

基地現況

同意比率、同意書簽署之意義及相關權益事項
•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24、25、37條計算同意比率

•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37條規定，各級主管機關對第一項同意比率之審
核，除有民法第88條、第89條、第92條規定情事或雙方合意撤銷者外，以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公開展覽期滿時為準(協議合建者)。

• 所有權人對於公開展覽之計畫所載更新後分配之權利價值比率或分配比率
低於出具同意書時者，得於公開展覽期滿前，撤銷其同意(權利變換者)。

項目
土地部分 合法建物部分

面積
（㎡）

所有權人數
（人）

面積
（㎡）

所有權人數
（人）

全區總和（A=a+b） 2,005.99 56 3, 826.10 43
公有（a） 0.00 0 0.00 0 
私有（b=A-a） 2,005.99 56 3,826.10 43 
排除總和（c） - - - -
計算總和（B=b-c） 2,005.99 56 3,826.10 43
法定門檻 >80.00% >80.00% >80.00% >80.00%
※實際同意比率以後續提送新北市政府審議時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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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設計基地現況

築悅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蔡仁捷建築師事務所    邑相更新規劃股份有限公司

基地現況

同意書簽署之意義及相關權益事項
•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37條規定，各級主管機關對第一項同意比
率之審核，除有民法第88條、第89條、第92條規定情事或雙方合意
撤銷者外，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公開展覽期滿時為準(協議合建者)。

• 所有權人對於公開展覽之計畫所載更新後分配之權利價值比率或分
配比率低於出具同意書時者，得於公開展覽期滿前，撤銷其同意(權
利變換者)。

姓名

→採權利變換方式實施者

→採協議合建方式實施者
→採事權分送者

→處理方式：重建

土地權利範圍

建物權利範圍

本人
簽名+蓋章

法定代理人
簽名+蓋章

（日期）

1.本人已知悉本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內容，且本同意書僅限於
「擬訂新北市三重區大智段175-1地號等23筆土地都市更新
事業計畫案」使用，禁止移作他用。

2.如立同意書人係限制行為能力人，須由法定代理人共同簽署；
如立同意書人係無行為能力人，須由法定代理人簽署；並檢
附相關證明文件。

3.本人更新後分配之權利價值比率：本人更新後應分配之權利
價值，其占更新後土地及建築物總權利價值扣除共同負擔費
用之比率。

4.權利變換分配比率：更新後之土地及建築物總權利價值，扣
除共同負擔之餘額，其占更新後之土地及建築物總權利價值
之比率計算之。

5.公開展覽之計畫所載更新後分配之權利價值比率或分配比率
低於出具同意書時，所有權人得於公開展覽期滿前向實施者
提出撤銷同意，並副知主管機關。

6.注意事項3、4 尚需經審議會審議，實際數值以主管機關核
定發布實施為準。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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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設計實施方式

築悅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蔡仁捷建築師事務所    邑相更新規劃股份有限公司

實施方式

實施方式
• 本案以「部分協議合建、部分權利變換」方式實施都市更新。
• 本更新單元將採全區重建方式辦理更新，未來擬興建地上21層與地下5層
之鋼筋混凝土造（RC）建築物。

• 本案由「築悅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辦理都市更新事業。
實施經費由實施者先行支付，權利變換者該費用由所有權人更新後房地折
價抵付，協議合建者該費用依合建契約協議為準。

• 本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計畫內容，將以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審查結
果為準。

• 實施者資訊：築悅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窗口：王若曲
諮詢電話：（02）2299-2000 分機 118、0909-986-668
諮詢地點：新北市五股區五權路2-1號六樓
專屬網頁：

http://www.shinegroup.com.tw/?unit=renewals&id=case



辦理緣起 基地現況 事業計畫

13

建築設計實施方式

築悅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蔡仁捷建築師事務所    邑相更新規劃股份有限公司

實施方式

• 實施者：築悅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瑋鋼

資本總額：80,000,000元

營業項目：
室內裝潢業、建材批發業、機械批發業、耐火材料批發業、建材零售業、
機械器具零售業、耐火材料零售業、住宅及大樓開發租售業、工業廠房
開發租售業、特定專業區開發業、投資興建公共建設業、新市鎮、新社
區開發業、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代辦業、都市更新重建業、建築經理業、
不動產買賣業、不動產租賃業、管理顧問業、一般廣告服務業、景觀、
室內設計業、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五年內實績：
    1.日健居（申請使照中）
    2.新莊和平段（興建中）



辦理緣起 基地現況 實施方式

14

建築設計事業計畫

築悅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蔡仁捷建築師事務所    邑相更新規劃股份有限公司

事業計畫

一、容積獎勵
二、拆遷安置計畫
三、財務計畫
四、效益評估
五、預計進度
六、實施風險控管方案
七、維護管理及保固方案
八、公有財產之處理方式及更新後之分配使用原則
九、選配原則
十、鄰地協調
十一、其他事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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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設計事業計畫

築悅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蔡仁捷建築師事務所    邑相更新規劃股份有限公司

事業計畫

獎勵項目 額度 容積(㎡) 說明

中央
獎勵

#6危險老舊建物 5.39% 363.12 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未達最低等級，原建築
基地獎勵8%

#11智慧建築 10.00% 673.60 申請鑽石級10%，需繳納保證金90,742,609
#12無障礙設計 3.00% 202.08  申請第二級3%，需繳納保證金27,222,783元
#耐震設計 10.00% 673.60 取得耐震標章10%，需繳納保證金90,742,609
#14更新時程 7.00% 471.52 113.05.14前申請事業計畫，獎勵7%

地方
獎勵

#2建築設計 8.00% 538.88 1.自建築線退縮補足8公尺
2.自地界線退縮2公尺

#6（已達年限、
未達耐震標準建
物）

1.71% 114.93

單元內合法建築物屋齡達30年以上且樓層數達五
層樓以上：
五樓者，該棟合法建物坐落之建築基地基準容積
4%。

更新獎勵合計 45.10% 3,037.73    
更新獎勵上限 50.00% 3,368.02   更新獎勵上限50%

※實際獎勵額度依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審議結果為準

法定容積＝(1,493.09 ㎡×300％)+(512.90 ㎡×440％)＝6,736.03㎡

一、容積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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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設計事業計畫

築悅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蔡仁捷建築師事務所    邑相更新規劃股份有限公司

事業計畫

二、拆遷安置計畫
• 地上物之拆除委託由實施者代為處理，拆除費用未來於拆遷補償費中扣回。
• 本案協議合建地主之拆遷補償費及安置費依合建契約協議內容為準。
• 本案合法建築物、非合法建物、其他土地改良物之拆遷補償費及安置費依
「新北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提列共同負擔項目及金額基準」規定提列，
處理原則如下：

項目 處理原則

一 拆遷補償費

現依估價師所估算之建物殘餘價值計算，並依都市更新條例第57
條規定，於權利變換核准後依法定時間發放拆遷補償費，發放之
補償費為扣除拆除費後之金額。
未來以權利變換計畫階段估價師數據為準。

二 拆遷安置費
依估價師所估算之租金額度計算，於更新期間發放，共補貼45個
月。
未來以權利變換計畫階段估價師數據為準。

三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實施者得將拆遷補償費及拆遷安置費全額提存之：
(一) 應受領人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者。
(二) 應受領人所在地不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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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設計事業計畫

築悅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蔡仁捷建築師事務所    邑相更新規劃股份有限公司

事業計畫

三、財務計畫-成本分析
提列項目 提列金額 備註

壹.工程費用 1,164,941,351
包含建築設計費用.營建費用.空氣污染
防制費.公寓大廈公共基金.外接水電瓦
斯管線工程費用.建造執照相關規費

貳.申請各項獎勵後續管理維護
經費及委辦費 0 本案無

參.權利變換費用 99,470,691

包含都市更新規劃費用.不動產估價費
用.土地鑑界費.鑽探費用.鄰房鑑定費
用.土地改良物拆遷補償費用.合法建築
物拆遷安置費.地籍整理費.審查費用

肆.貸款利息 58,321,716 包含融資費用及自有資金之利息
伍.稅捐 45,313,148 印花稅、營業稅等

陸.管理費用 325,246,855 包含信託費用.人事行政管理費用.銷售
管理費用.風險管理費用

柒.都市計畫變更費用 0 本案無
捌.容積移轉費用 0 本案無

合      計 1,693,293,761

※未來依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審議結果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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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設計事業計畫

築悅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蔡仁捷建築師事務所    邑相更新規劃股份有限公司

更新後建物規劃類型 數量 均價 複價(元)

1F店舖 184.53坪 1,150,000元/坪 212,209,500

2F以上住宅及辦公室 4,493.06坪 630,000元/坪 2,830,627,800

地下汽車車位 106輛 2,400,000元/輛 254,400,000

更新後總價值 3,297,237,300

事業計畫

三、財務計畫-銷售分析

※未來依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審議結果為準

三、財務計畫-成本收入分析
項目 金額（元） 備註

共同負擔費用（A） 1,693,293,761

更新後總價值（B） 3,297,237,300
共同負擔比例（C） 51.35%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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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設計事業計畫

築悅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蔡仁捷建築師事務所    邑相更新規劃股份有限公司

事業計畫

四、效益評估
• 地區居民：提供舒適安全之開放空間；美化都市景觀；新示範帶動舊市區

更新。
• 地主方面：改善建物老舊現況，更新老舊住宅；創造高質住宅環境；享受

稅賦優惠。
• 政府方面：減少環境成本支出，落實更新政策，增加地方政府稅收。
• 實  施  者：獲取合理報酬；提昇企業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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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設計事業計畫

築悅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蔡仁捷建築師事務所    邑相更新規劃股份有限公司

事業計畫

五、預計進度

※本預計進度為暫估，未來以實際執行進度為準。

申
請
拆
除
及
建
造
執
照

發
包
及
施
工

申
請
使
照

建登
物記
移及
交成
找果
補備

       查   

113.04.21

事
業
計
畫
公
聽
會

更
新
事
業
計
畫
審
議

權
利
變
換
計
畫
前
置
作
業

報
告
書
提
送
審
查

權
利
變
換
計
畫
審
議

113.05.14前 約1.5年 約3~6個月 約1.5年 約3~6個月 約2.5~3年 約3~6個月 約6~8個月

拆
屋

約6~9個月



辦理緣起 基地現況 實施方式

21

建築設計事業計畫

築悅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蔡仁捷建築師事務所    邑相更新規劃股份有限公司

事業計畫

六、實施風險控管方案
• 本案不動產開發信託委任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辦理信託管理單位。

七、維護管理及保固方案
• 本案更新後由實施者輔導成立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管委會組成、公共基
金設置、住戶管理費用負擔及收支基準、管理事項、住戶公約及特別約定
皆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相關規定辦理。

• 本案自房屋交付之日起，建築物結構保固15年、防水3年、固定設備以供
應廠商保固時間為準。

八、公有財產之處理方式及更新後之分配使用原則
• 本案無公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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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設計事業計畫

築悅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蔡仁捷建築師事務所    邑相更新規劃股份有限公司

事業計畫

九、選配原則
(一)名詞定義：

1.可分配價值：更新後總價值×各所有權人之更新前權利價值比率。
2.應負擔費用：共同負擔費用×各所有權人之更新前權利價值比率。
3.應分配價值：可分配價值－應負擔費用。
4.實分配價值：選配單元價值＋選配車位價值。
5.最小分配價值單元：更新後估價中之價值最低之單元。

(二)本案之實施方式為部分協議合建部分權利變換，以協議合建方式實施之
所有權人請另與實施者聯繫選配相關事宜；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之所有
權人，以其「應分配價值」做選配單元及車位價值之依據。各所有權人
選配之「實分配價值」若超出其「應分配價值」時，需依「實分配價值」
核計，補繳差額價金；反之則領取差額價金；「實分配價值」與「應分
配價值」相差互不超過 ±10％為限，超過應與實施者協議。

(三)各所有權人請依個人經濟負擔情況填寫「更新後分配位置申請書」，原
一樓臨計畫道路店舖可優先選配原地原位次之更新後一樓店舖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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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設計事業計畫

築悅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蔡仁捷建築師事務所    邑相更新規劃股份有限公司

事業計畫

九、選配原則
(四)地下車位採「立體分配」為原則，選配房屋面積累計達150平方公尺以

上時，始得選配一席車位，達300平方公尺以上，始得選配二席車位，
以此類推。

(五)若所有權人之「應分配價值」未達「最小分配價值單元」時，依法（都
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十一條）領取現金補償；或可與實施者協議
補繳差額價金後參與選配（以一戶為限，且依選配原則選配）；抑或與
其他所有權人協議合併申請分配【註】，合併分配者亦需一併繳回「更新
後合併分配協議書」。

註：更新前原土地或建築物如經法院查封、假扣押、假處分或破產登記者，不得合併分配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十八條）。

(六)依內政部100年12月7日台內營字第1000810535號函，選配申請人如有
超額選配之情形（實分配價值高於應分配價值），應以不影響其他選配
申請人應分配部分優先選配之權益為限；故超額選配部分應就其他選配
申請人選配完成後之剩餘單元進行選配；選配申請人超額選配之價值找
補金額及找補方式應與實施者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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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設計事業計畫

築悅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蔡仁捷建築師事務所    邑相更新規劃股份有限公司

事業計畫

九、選配原則
(七)各所有權人應於選配截止日前繳回選配相關資料（合併分配者須另繳

「更新後合併分配協議書」）。
(八)選配位置若與他人重複者或未表達選配意願者，於選配會當天以公開抽

籤方式決定選配單元，選配會當天請攜帶私章，若分配單元有調整，可
當場修正並繳回「更新後分配位置申請書」

註：超過選配期間後才提出選配意願者，其選配之單元不得與在選配期間內提出選配意願者之
單元重複。

(九)因各所有權人實際選配後之共同負擔金額，影響申請人應分配價值變動，
未來以找補金額方式處理。

(十)分配單元及停車位之面積、位置、數量與價值以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委
員會通過版本為主，並以釐正圖冊後之數據為準。若所有權人「實分配
價值」超出「應分配價值」者，則於接管之日起三十日內繳納差額價金；
反之，領取差額價金。

(十一)若有選配原則問題或需請實施者協調等相關事項，可與實施者聯繫溝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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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設計事業計畫

築悅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蔡仁捷建築師事務所    邑相更新規劃股份有限公司

事業計畫

十、鄰地協調
• 調查對象：
南側、北側鄰地(159地號等21筆)土
地及建物所有權人

• 意願調查期間：
• 113年4月22日至113年5月6日止

• 繳交方式：

現場繳交：
填妥資料並簽名用印，繳交給現場工
作人員

郵寄：
新北市五股區五權路2-1號六樓

築悅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收

所有權人填妥資料

並簽名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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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設計事業計畫

築悅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蔡仁捷建築師事務所    邑相更新規劃股份有限公司

事業計畫

十一、其他事項說明-都市更新相關諮詢方式
• 政府機關：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地址：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342號
電話：（02）8771-2345、（02）8771-2903
網站：https://www.nlma.gov.tw/
政府機關：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
地址：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266號
電話：（02）2950-6206
網站：https://www.uro.ntp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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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配置計畫

二、建築計畫

三、外觀造型

註:實際圖面與面積，應以新北市政府核定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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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表

註:實際圖面與面積，應以新北市政府核定為準。



築悅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蔡仁捷建築師事務所    邑相更新規劃股份有限公司 29

樓層規劃說明

屋突層

店鋪

停車空間

防空避難室兼停車空間

住宅

入口門廳

一般事務所

入口門廳
防空避難室兼停車空間
店鋪

一般事務所

停車空間

住宅

店鋪 入口門廳 店鋪

住宅

A棟(14F) 樓高(M) 空間用途

8-14F 3.3 住宅

2-7F 3.3 一般事務所

1F 4.2+0.3 店鋪、門廳

建築物高度 47.1

B棟(21F) 樓高(M) 空間用途

2-21F 3.3 住宅

1F 4.2+0.3 店鋪、門廳
管委會使用空間

建築物高度 70.5

B1F 3.6 防空避難室兼
汽機車停車空間

B2-B5F 3 汽車停車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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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庭園

車道
出入口

店鋪C1

入口門廳

店鋪C2

社區中庭
入口門廳 店鋪C3

店鋪
C5

店鋪
C6

店鋪
C7

一層平面圖

註:實際圖面，應以新北市政府核定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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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至七層平面圖

B1

註:實際圖面，應以新北市政府核定為準。

B2

B3B5B6B7

B9

B10

B8

一般事務所
A1

一般事務所
A2

一般事務所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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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至十層平面圖

註:實際圖面，應以新北市政府核定為準。

B1

B2

B3B5B6B7

B9

B10

B8

D3 D2

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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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至十四層平面圖

註:實際圖面，應以新北市政府核定為準。

B1
B2

B3

D3 D2

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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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至二十一層平面圖

註:實際圖面，應以新北市政府核定為準。

B1
B2

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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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一層平面圖

註:實際圖面，應以新北市政府核定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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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二層平面圖

註:實際圖面，應以新北市政府核定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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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三層平面圖

註:實際圖面，應以新北市政府核定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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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四層平面圖

註:實際圖面，應以新北市政府核定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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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五層平面圖

註:實際圖面，應以新北市政府核定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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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向立面圖

南向立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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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向立面圖

東向立面圖 西向立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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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向立面圖

北向立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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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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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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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更新相關法令規定可參閱
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
https://www.uro.ntpc.gov.tw/

※簡報內容未來依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審查結果為準

簡報結束  
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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